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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

3 月 23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以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披露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
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了 《2019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

2020-01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根据目前年度报告工作进度，公司 2019 年度实际
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

3、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浙证调查字 2019074 号。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截至本公
告披露之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最终
调查结论。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构成《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将

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 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
露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
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
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 因年审会计师审核工作量大及复杂， 且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
响，公司 2019 年年报工作整体工作进度晚于预期，预计无法按照原预约时间披露。
为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经公司慎重研究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预计延期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调整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

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的债权转让通知，浙商银行因与光大金

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金瓯”）达成了债权转让安排，已将其享有的对公司的债权（包括本金及相应利息和费用）转让给光大金瓯，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转让情况

序号 主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名称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本金余额(万元) 利息和罚息余额(万元) 代垫费用余额(万元)

1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保证人：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
公司、王磊，抵押人：深圳赫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926000）浙商银借字（2017）第 98765�
号、（20926000）浙商银借字（2017）第
00089�号《借款合同》

20,000 213.42 52.59

备注：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 2019 年 9 月 21 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

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日为准。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光大金瓯受让浙商银行对公司的上述债权后，公司对原债权人浙商银行的债务相应地转变为公司对光大金瓯的债务。 上述债权的转让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2、因与浙商银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公司持有的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美小贷”）51%股权将被强制拍卖以清偿债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2020 年 3 月 20 日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赫美小贷
51%股权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关于控股子公司赫美小贷 51%股权将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赫
美小贷 51%股权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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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被冻结银行账户的基本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近日查询公司银行账户发现，公司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 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明细如下：

序号 被冻结账户的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账户类型 实际冻结金额（元）

1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温州鹿城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976.40

合计 - - - 976.4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院的正式法律文书，故暂无冻结申请人或债权人的信息，尚未知该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具体原因。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及资金的情况

序号 被冻结账户的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账户类型 实际冻结金额（元）

1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黎明支行 基本存款账户 436,054.76

2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绵阳涪城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444,322.58

3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温州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56,833.82

4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绵阳高新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29,593.08

5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深圳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10,062.39

6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90,711.61

7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绵阳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230,117.47

8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临沂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0.00

9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温州鹿城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976.40

合计 - - - 1,298,672.11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2018 年 11 月 17 日、2018 年 11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关于参股公司部分股权被
冻结的公告》、《关于收到（2018）苏 0114 民初 5358 号 < 传票 > 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2018-059、2018-060），公司上述银行账户及参股公司部分股权
被冻结因公司与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具体内容详见前述公告。

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已被雨花台法院划转 470 万元，公司初步判断为伊斯特威尔公司向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以下简称“雨花台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截至本公告
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对方申请强制执行裁定等法律文书。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95）。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2019 年 4 月 26 日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收到（2019）浙 05 民初 61 号 < 传票 > 等相关法律文书、公司银行账户新增冻结金额

及参股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2019-044）， 公司相关银行账户及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因杭州九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公司、广东中经公司通达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德清麦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具体内容详见前述公告。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公司商业汇票事项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31）：广州中院驳回了原告仁智股份关于商业承兑汇票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详见上述
公告。 公司已委托律师等中介机构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后续若有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被申请冻结银行账户共 9 个，其中一个基本存款账户，8 个一般存款账户，实际被法院冻结金额为 1,298,672.11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15%。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油服业务、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业务。 其中，油服业务主要由四川仁智石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化科技”）经营，有机

化学原料制造业务主要由四川仁智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仁智新材料”）经营。 石化科技、仁智新材料均作为独立法人主体运营，经自查业务开展和现金周转
情况正常。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被冻结的银行账户非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公司用于收取货款和支付成本、费用的主要银行账户。 公司目前仍可通过其他未被冻结的银行账户
经营收支各类业务款项，暂时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实质性影响。

在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解除之前，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账户继续被冻结的情况发生。 公司将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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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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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赫美集团”）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
号 2020-023）（以下简称“《关注函回复公告》”）。经事后进一步核实，发现《关于对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部分内容表述不准确，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原《关注函回复公告》中问题一回复“公司在 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核查过程
中，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信息查询获悉公司持有的赫美智科 51%股权被
司法冻结。 经查询，上述赫美智科股权系德清法院根据（2018）浙 0521 执保 453 号法
律文书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执行的司法冻结， 冻结期限三年，2018 年 6 月 28 日至
2021 年 6 月 27 日。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在《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1 月 23 日晚间，公司收到德清法院出具的（2018）浙 0521 执 2203 号之一
百零一《执行裁定书》，知悉本次拍卖被深圳博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
冠投资”） 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 38 分 35 秒通过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以最
高价竞得，拍卖成交价格 200 万元。

知悉上述事项后， 公司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回溯查询后获悉情况如
下：2019 年 11 月 20 日， 德清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公司持有的赫美
智科 51%股权进行公开拍卖公示，公示期 30 天。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的
《拍卖公告》， 赫美智科 51%股权事项网络拍卖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2 月 22 日 10 时止。

公司持有的赫美智科股权被司法冻结至被司法拍卖完成的过程中， 公司仅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晚间收到德清法院出具的（2018） 浙 0521 执 2203 号之一百零一
《执行裁定书》，未收到其他法律文书，亦未接到德清法院关于本案的电话和信息。
受疫情影响，公司信息披露工作人员未能在收到上述《执行裁定书》两个交易日内
披露相关公告，并于第三个交易日（2020 年 2 月 5 日）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6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关于类金融板块控股子公司赫美智科 51%股权被司法拍卖暨剥离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1）。 ”

公司对上述问题一回复更正为“公司在 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核查过程中，通
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信息查询获悉公司持有的赫美智科 51%股权被司法
冻结。 经查询，上述赫美智科股权系德清法院根据（2018）浙 0521 执保 453 号法律文
书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执行的司法冻结， 冻结期限三年，2018 年 6 月 28 日至 2021
年 6 月 27 日。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在《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
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
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知悉上述事项后， 公司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回溯查询后获悉情况如
下：2019 年 11 月 20 日， 德清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公司持有的赫美
智科 51%股权进行公开拍卖公示，公示期 30 天。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的
《拍卖公告》， 赫美智科 51%股权事项网络拍卖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2 月 22 日 10 时止。

本次赫美智科 51%股权被德清法院司法拍卖事项系升华金融与公司及相关方
合同纠纷一案，由于公司涉诉案件较多且该案件受理法院在外地，公司已将该案件
委托外部律师处理。 2019 年 11 月中旬，公司代理律师收到通知，本案申请执行人升
华金融向德清法院申请执行司法处置公司持有的赫美智科 51%股权以抵偿债务，并
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阿里·司法拍卖网站上公示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

2020 年 1 月 23 日晚间，公司收到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浙 0521
执 2203 号之一百零一《执行裁定书》，知悉本次拍卖被深圳博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冠投资”）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 38 分 35 秒通过淘宝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以最高价竞得，拍卖成交价格 200 万元。 受疫情影响，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人员未能在收到上述《执行裁定书》两个交易日内披露相关公告，并于第三个交易
日（2020 年 2 月 5 日）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6 日
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类金融板块控
股子公司赫美智科 51%股权被司法拍卖暨剥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经与公司代理律师确认，关于本案件送达当事人的法律文书，德清法院均根据
相关程序送达及通知公司代理律师。 但由于中间传达环节较多，导致赫美智科股权
在被司法拍卖的过程中， 公司信息披露部门未能及时收到司法拍卖的相关法律文
书及知悉拍卖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更正后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更正公告》全文如下：
2020 年 2 月 6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类金融板块控股子公司赫美智科 51%股权

被司法拍卖暨剥离的公告》称，因与湖州升华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金
融”）存在借款纠纷，你公司持有的深圳赫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美智
科”）51%的股权被司法拍卖， 买受方为深圳博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拍卖价格 200
万元。 本次拍卖完成后，你公司不再持有赫美智科股权，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一、请详细说明赫美智科股权拍卖事项的具体过程及时间，包括但不限于赫美
智科股权被冻结时间、你公司收到法院相关裁定文书的时间、网络拍卖公告时间、
拍卖开始及结束时间等，你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时点，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

回复：公司在 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核查过程中，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商信息查询获悉公司持有的赫美智科 51%股权被司法冻结。 经查询，上述赫美智
科股权系德清法院根据（2018）浙 0521 执保 453 号法律文书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执
行的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三年，2018 年 6 月 28 日至 2021 年 6 月 27 日。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在《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进
行了详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知悉上述事项后， 公司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回溯查询后获悉情况如
下：2019 年 11 月 20 日， 德清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公司持有的赫美
智科 51%股权进行公开拍卖公示，公示期 30 天。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的
《拍卖公告》， 赫美智科 51%股权事项网络拍卖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2 月 22 日 10 时止。

本次赫美智科 51%股权被德清法院司法拍卖事项系升华金融与公司及相关方
合同纠纷一案，由于公司涉诉案件较多且该案件受理法院在外地，公司已将该案件
委托律师处理。 2019 年 11 月中旬，公司法务部及代理律师收到通知，本案申请执行
人升华金融向德清法院申请执行司法处置公司持有的赫美智科 51%股权以抵偿债
务，并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阿里·司法拍卖网站上公示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

2020 年 1 月 23 日晚间， 公司及代理律师收到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出具的
（2018）浙 0521 执 2203 号之一百零一《执行裁定书》，知悉本次拍卖被深圳博冠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冠投资”）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 38 分 35 秒通过
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以最高价竞得，拍卖成交价格 200 万元。 受疫情影响，公司
信息披露工作人员未能在收到上述《执行裁定书》两个交易日内披露相关公告，并

于第三个交易日（2020 年 2 月 5 日）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6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
于类金融板块控股子公司赫美智科 51%股权被司法拍卖暨剥离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1）。

经与公司代理律师确认，关于本案件送达当事人的法律文书，德清法院均根据
相关程序送达及通知公司代理律师。 但由于中间传达环节较多，导致赫美智科股权
在被司法拍卖的过程中， 公司信息披露部门未能及时收到司法拍卖的相关法律文
书及知悉拍卖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二、请详细说明本次拍卖对你公司 2019 年和 2020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
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回复：1、对公司 2019 年和 2020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
（一）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二）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
（三）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
（四）合并方或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有能

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五） 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

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本次拍卖为司法强制处置，不在公司审批权限范围内，截至公司收到法院相关

裁定文书日，公司尚未与买受人办理必要的产权转移手续，买受人亦未实际控制赫
美智科的财务和经营，因此，2019 年公司仍然对赫美智科实施控制，赫美智科纳入
公司 2019 年合并报表， 本次拍卖对公司 2019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不产生影
响。

本次拍卖交易完成后，2020 年公司不再持有赫美智科股权，公司亦将丧失对赫
美智科的控制权，赫美智科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赫美
智科已严重资不抵债，2020 年赫美智科出表后，公司资产负债率会降低，财务状况
将得到改善。 预计本次拍卖剥离将使公司产生投资收益约为 39,000 万元，同时，由
于剥离后赫美智科不再是公司的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如对赫美智科及
其下属子公司未结清债权后期无法收回， 公司和下属子公司预计需对应收赫美智
科的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约为 28,600 万元， 此坏账准备将减少公司本次拍卖投资收
益金额约为 14,900 万元， 因此本次拍卖事项预计对公司 2020 年损益的最终影响金
额约为 24,100 万元，以上数据为初步估算，最终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赫美智科的
剥离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债务纾困， 减轻类金融板块业务给公司带来的巨大资
金压力，有利于公司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运营。 上述剥离赫美智科股权对公司 2020
年损益的影响金额仅为初步估算，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风险。

2、相关会计处理：
本次拍卖完成后，在最终完成过户交割控制权转移时，公司终止确认对赫美智

科的长期股权投资，拍卖股权的价款 200 万元冲减应偿还升华金融的短期借款。 赫
美智科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 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
享有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商誉之和， 形成的差额计入当
期的投资收益。

以上数据及会计处理未经审计，对公司财务报表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结果为准。

三、请说明截至拍卖日赫美智科尚需承担代偿责任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债权人、借款金额、还款时间、已承担及尚未承担的代偿责任；并说明你公司是否需
对上述债务承担责任，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及应对措施。

回复：受疫情影响，截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数据暂无法提取，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赫美智科尚需承担代偿责任的总金额为 1,226,456,670.71 元，预计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此金额可再减少约 800 万元。 具体数据见下表：

单位：元

债权人 负代偿责任的
总金额

最后一笔
还款时间

已承担
代偿责任的金额

尚未承担
代偿责任的金额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 974,310,420.99 2020/9/14 46,364,747.87 927,945,673.12

深圳前海联金所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413,855,617.99 2021/1/2 168,138,430.93 245,717,187.06

阳泉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40,738,161.80 2021/4/2 17,247,171.43 23,490,990.37

广州证行互联网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8,299,096.11 2019/12/14 5,973,799.64 2,325,296.47

凤金数据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256,434,069.45 2020/10/10 256,244,613.57 189,455.88

深圳市富德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12,404,977.50 2020/6/19 5,132,368.15 7,272,609.35

广金所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 25,986,916.35 2019/9/19 25,699,433.75 287,482.60

上海夸客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698,113.40 2020/8/21 241,461.09 456,652.31

深圳首金誉互联网
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16,150,227.44 2021/1/19 3,473,185.60 12,677,041.84

江苏强业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9,001,470.66 2020/12/5 3,714,161.04 5,287,309.62

深圳光华普惠科技
有限公司 36,540,831.15 2020/10/13 35,832,535.93 708,295.22

万惠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77,233.13 2019/7/13 78,556.26 98,676.87

合计 1,794,597,135.97 -- 568,140,465.26 1,226,456,670.71

公司对赫美智科拥有的 51%股权，将在本次拍卖完成后转移至买受人，公司将
失去对赫美智科的控制权，公司对上述债务未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措施，上述债务
代偿责任由赫美智科承担，本次拍卖不会影响赫美智科对上述债务继续承担责任。

赫美智科代偿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代偿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113）。

四、请说明截至拍卖日你公司与赫美智科是否存在未结债权债务往来，如涉及，
请披露相关债权债务金额、期限、发生日期、发生原因、还款日期等，以及后续的解
决措施。

回复：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和下属子公司对赫美智科及其下属子公司
尚有未结清债权计 295,626,061.84 元。 此部分金额系划拨资产对价款、销售货款以
及公司在赫美智科发生债务危机后，为维持赫美智科正常运营代垫的款项等。 公司
将保持与赫美智科新控制人积极协商，争取尽快收回款项。 但根据目前赫美智科经
营状况，该部分款项存在后期难以收回的可能性，如确实无法收回，公司将在 2020
年全额计提坏账。 具体情况见下表：

公司名称 会计科目 金额（元） 发生日期 用途

赫美集团 其他应收款

3,854,566.04 2019年 6月之前
代垫赫美智科
运营费用

595,202.34 2019年 07月

赫美小贷 其他应收款 290,030,392.71 自成立开始至 2019
年 12月

划拨资产对价款
及往来余额

惠州浩宁达 其他应收款 447,580.65 2017年 12月 往来款余额

盈彩商贸 应收账款 598,093.60 2019年 8月 销售货款

上海欧蓝 应收账款 100,226.50 2019年 12月 销售货款

五、请说明交易对方及股东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是否存
在其他利益关系。

回复： 公司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获悉，博
冠投资（原名“深圳金火投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2019 年 11 月更名）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等信息历史变更情况如下：

时间 股东 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 监事 总经理

2014年 3月至
2016年 5月

深圳市前海金火投行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李波 李波 李波 曾冠斌 李波

2016年 5月至 2018
年 5月 罗盛、刘焰明 刘焰明 刘焰明 罗盛 刘焰明

2018年 5月至 2019
年 11月 童艺琼、童岳琼 童艺琼 童艺琼 童岳琼 童艺琼

2019年 10月至
2019年 11月

深圳市众发兴阳投资控股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发
兴阳”）

朱红广 朱红广 童岳琼 朱红广

2019年 11月至今
众发兴阳、 深圳市达诚泓源
投资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达诚泓源”）

朱红广 朱红广 童岳琼 朱红广

经公司自查及向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获悉：上述博冠投资的历史股东
李波先生曾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0 日担任公司董事，目前已离任，与
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博冠投资的历史股东罗盛先生曾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
至 2018 年 6 月 15 日任职汉桥机器厂董事，目前与公司、汉桥机器厂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

公司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获悉，众发兴阳
及达诚泓源均由自然人尤兴昌先生实际控制，尤兴昌先生为博冠投资实际控制人。
众发兴阳股东尤兴昌先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员工， 与公司控股股东、 持股 5%以上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等方面的利益关系。

尤兴昌先生参与管理公司类金融板块业务，任赫美智科常务副总经理，其通过
对类金融板块业务经营现状及小贷行业的了解， 认为赫美智科具有一定的投资价
值，也从保护出借人利益的出发点，避免赫美智科被第三方竞拍后，新的投资人为
了现金流和快速变现以实现其投资回报而损害出借人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考虑，
尤兴昌先生在知悉德清法院已将公司持有的赫美智科 51%股权进行司法拍卖时，决
定于司法拍卖期间受让该部分股权。 此举一方面有利于稳定赫美智科的经营管理，
保证其经营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出借人的利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博冠投资
的实际控制人尤兴昌先生询问，并综上所述，博冠投资及其股东、股东实际控制人
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亦不存在其他利益关系。

六、请补充披露赫美智科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应收款项总额、应付款项总额
和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如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的，
请披露详细内容。

回复：赫美智科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相关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应收账款 6,504,052.11 227,319.86

其他应收款 163,712,698.09 12,671,454.86

预付账款 1,020,612.50 21,243.50

应付账款 152,676.50 1,134,270.10

其他应付款 312,602,344.94 348,733,525.07

预收账款 189,444,008.22 138,604,312.1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96,443,116.67 467,186,073.64

注：以上 2018 年度财务数据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赫美智科涉及的重大诉讼及仲裁情况如下：

案件编号 案由 原告（申请人）/上诉人 受理法院 /仲裁
委 起诉金额（元）

(2019)粤 0391民初
3135号

借款合
同纠纷

深圳恒泰建安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合作区
法院 10,224,526.22

（2019）苏 0106民初
12138号

追偿权
纠纷

南京甬商投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人
民法院 1,205,541.55

（2019）穗仲案字第
11745号

民间借
贷纠纷 喻晓雁 中国广州仲裁委

员会 557,437.50

（2019）苏 0113民初
4116号

追偿权
纠纷

南京子雨机械有限公
司

南京市栖霞区人
民法院 1,205,541.55

（2019）粤 0305民初
27162号

借款合
同纠纷 刘斌 深圳市南山区人

民法院 3,199,668.99

（2019）粤 0305 民初
27163号

借 款 合
同纠纷 刘斌 深圳市南山区人

民法院 2,315,671.23

七、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对赫美智科提供担保，委托赫美智科理财等情况，并
说明赫美智科是否存在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况，如存在，请具体说明前述事项涉及
的金额、原因、对你公司的影响和解决措施。

回复：1、公司不存在对赫美智科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委托赫美智科理财的
情况。

2、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和下属子公司对赫美智科及其下属子公司尚
有未结清债权计 295,626,061.84 元。 此部分金额系划拨资产对价款、销售货款以及
公司在赫美智科发生债务危机后，为维持赫美智科正常运营代垫的款项等。 公司将
保持与赫美智科新控制人积极协商，争取尽快收回款项。 但根据目前赫美智科经营
状况，该部分款项存在后期难以收回的可能性，如确实无法收回，公司将在 2020 年
全额计提坏账。 具体情况见下表：

公司名称 会计科目 金额（元） 发生日期 用途

赫美集团 其他应收款

3,854,566.04 2019年 6月之前
代垫赫美智科
运营费用

595,202.34 2019年 07月

赫美小贷 其他应收款 290,030,392.71 自成立开始至 2019
年 12月

划拨资产对价款
及往来余额

惠州浩宁达 其他应收款 447,580.65 2017年 12月 往来款余额

盈彩商贸 应收账款 598,093.60 2019年 8月 销售货款

上海欧蓝 应收账款 100,226.50 2019年 12月 销售货款

八、请你公司参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公告格式》附件第 1 号《上市公司收购、出售资产公告格式》的要求补充披露相关
信息。

回复：除本关注函补充的相关信息外，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附件第 1 号《上市公司收购、出售资产公告格
式》的要求，公司无其他需要补充披露的相关信息。

九、你公司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公司因 2018 年度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19 年 5 月 6 日
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证
调查通字[2019]110 号）。 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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